
峨眉山市建设工程规划核实

合 格 证

峨自然资规核字第（ 2026 ）9 号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

和国家、省有关规定,经核实本建设工程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核验

要求,颁发此证。

发证机关：

日 期：二〇二六年二月五日

建设单位（个人） 乐山新东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

建设项目名称 峨眉璞园一期（商业）项目（S2-S6 栋）

建设位置 峨眉山市温泉大道 77 号

总建筑面积 4271.58 ㎡（计容面积 3727.32 ㎡）

分类建筑用途 商业
物管用房及

业主委员会
架空通道

分类建筑面积㎡ 3522.88 ㎡ 204.44 ㎡ 685.18 ㎡

附图及附件名称

该项目土地核验部分内容已核验通过。

遵守事项：

一、本证是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法审核,建设工程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核验

要求,经核验合格的法律凭证。

二、建设单位(个人)在领取本证后,方可办理不动产权属登记。

三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法有权查验本证,建设单位(个人)有责任提交查验。


